
采购需求 

A包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2021 年新犯生活用品(生活用品)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1.采购清单 

包号 采购品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A包 

1. 棉胎 床 7000  

2. 被套 床 7000  

3. 竹凉席 床 7000  

4. 训练囚鞋 双 7000  

5. 保暖内衣 套 7000  

 

2.技术要求（注：以下带▲的指标为重要指标，如不满足将会在评

分中加重扣分） 

序号 

采 购

品 目

名称 

技术参数 

 

1 
棉胎 

1.规格 1.5×2M ；3.0±0.1kg； 

2.新棉花 100% ； 棉花纱 32 支、10:14 ； 

3.外观平展均匀,包边严紧, 网纱跟棉花经过缝梳网，九条车 

线，每针 0.5 公分，缝好不易分离；棉花无杂物、板结、深色油污等，一级 

棉胎； 

4.▲质量要求：符合 GB/T 35932-2018《梳棉胎》 

   符合 GB 18383-2007《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相应的技术要求； 

2 被套 

1.材料: 涤纶布； 

2.颜色: 军绿色； 

3.规格：1.5×2M ； 

4.不起球，不褪色，色牢度牢固；纽扣封口； 

5.▲质量要求：符合 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B类， 

    符合 GB/T22796-2009《被、被套》一等品相应的技术要求； 



 

3.商务要求 

    3.1 质量保证 

3.1.1 所有货物必须是在中国范围内合法销售的全新的正品，货物外观清洁，

标记编号字体清晰，明确，符合国家及该产品的出厂标准。 

3.1.2 所有产品、货物出厂时需提供出厂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3.1.3 对于影响货物正常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在技术规范中指出与否，

供应商都应提供在响应文件中明确列出。  

3.1.4 投标货物所使用的原材料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国家生产标准及

投标文件的承诺（样品）进行采购加工，不得以旧代新、以次充好。 

3.2 交货时间和地点及付款条件 

3.2.1 交货时间： 

签订合同之日起 40天内交货。 

3.2.2 交货地点：海南省新成监狱。 

3.2.3 付款条件：货物验收合格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

90%；剩余合同总价的 10%转为质保金，在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1 个月后，经

采购人确认在此期间产品质量良好，且使用正常的，采购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

 

 

3 

 

 

竹 凉

席 

1.规格：长 190cm，宽 90cm,长度误差±2cm，宽度误差±1cm，两对角测量值之

差不提超过±5cm， 

2.材料：6年以上自然毛竹为原料， 

竹丝宽度规格为 0.5cm±0.2cm厚度＜0.1 cm±0.2cm， 

席子编织为每组 5 根线，编制线距为每组 6cm； 

3.席边：包边带宽度为 2cm，包边带用聚丙稀 BP 带包边，包边缝纫针距为 

0.8cm /针，不得有脱针和漏扎处；竹签碳化处理，席子表面光滑整洁，竹丝无

毛刺和折断，可正反两面使用； 

4.颜色：中青色； 

5.▲质量要求：符合 GB/T23114-2008《竹编制品》甲醛含量，mg/kg≤75 相应的

标准要求； 

 

4 

 

训 练

囚鞋 

 

1.按照采购人要求定制非迷彩鞋，蓝或绿色帮面。面部为 2+2*4 棉布双边搭扣，

里布为涤棉，天然橡胶底，不开胶，不断底，耐磨防滑，透气抗菌防臭,帮面不

褪色； 

2.拉伸强度≥8.0（ MPa）;拉断伸长率≥360（%）；磨损体积≤2.0（m³

/1.61km）；外地硬度≤75（邵尔 A）粘合强度≥15（N/cm）； 

3.▲质量要求：符合司法部监狱管理局（2014）司狱字 278 号文《罪犯用鞋标

准》； 

5 
保 暧

内衣 

1. 32 支麻灰纱，含棉量 30%-40%聚酯纤维，加厚加绒，圆领，（浅色）有保暖功

能； 

2.▲质量要求：符合 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B类 

  符合 GB/T5296.4-2012相应的标准要求； 



付清余款（10%），如果此期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而中标人不及时更换的，采购

人有权从质保金中取得补偿。 

 

4.售后服务要求 

4.1 质保期 1 年，质保期自货物验收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非人为损坏免费

修改及更换。 

4.2 售后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穿着不合体，由供应商负责修改。经两次修改

仍不符合要求的包换，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3 对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如中标人未能做到上述的服务承诺，采购

人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由于中标人的保证

服务不到位，质保期的到期时间将顺延。 

4.4 质保期内因采购人使用、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由采购人承担，供应商

提供有偿服务。 

4.5 实际采购数量如有增加按合同单价增加部分结算 

5.验收： 

5.1 交货后，采购人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及招标文件及投标的技术要求进行验

收，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对货物进行验收，如验收不合格，由中标人返工并赔

偿因延期交货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如再次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并报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5.2 在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中标人提供的货物达不到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

或以劣充优，以旧充新等的情况，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中标人应及时更换符

合要求的货物，并赔偿因延期交货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如再次提供的货物仍

出现以上情形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6.供样要求： 

6.1 提供样品目录如下，若投标人不按供样要求和采购需求提供样品的或样

品与采购人提供的参考样品有重大差异的，均视为无效响应。 

6.2 投标样品要求： 

6.2.1 样品清单 

包号 采购品目名称 单位 数量 

A包 1. 棉胎 床 1 



2. 被套 床 1 

3. 竹凉席 床 1 

4. 训练囚鞋 双 1 

5. 保暖内衣 套 1 

6.2.2投标人的样品制作、搬运、安装、拆除等相关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投标人须自备样品封样的纸箱和封箱带等所需物品。 

6.2.3样品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若无特殊要求，于投标截止时间前

送达开标地点，否则不予接收。 

6.2.4送达样品时，必须提供样品清单（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包

号、样品名称及数量、投标人名称），并与投标样品摆放在一起。样品上不得

看见可以识别投标人的任何标志与标识。 

6.2.5评审采用盲样，由现场监督在评标前随机编号进入评审。 

6.2.6评审结束后，由现场监督人员现场监督，投标人应按采购代理机构

工作人员指示进行封样。 

6.2.7样品封样结束后，中标人的样品交由采购人封存保管，用于验收比

对；其他的投标样品由投标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样品退还，在项

目质疑投诉期结束后，并接到代理机构工作人员通知后自行处理样品。 

6.2.8本项目验收完成后，中标人收到采购人退还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办

理退还，移交后可自行处理样品。 

6.3特殊要求： 

6.3.1送样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前摆放完毕； 

6.3.2送样地点：如无特别通知送样至开标地点，并按现场工作人员指示

摆放。 

三、其他要求 

1、成交人要保持同采购人的密切联系，遇有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和反馈信息，

尊重项目业主方的意见，接受项目业主方的提议、监督和指导。 

2、报价人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成交

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成交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

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B包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2021 年新犯生活用品(囚服)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1.采购清单 

包号 采购品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B包 

1. 短裤马甲 套 7000  

2. 夏服 套 14000  

3. 春秋服 套 14000  

 

2.技术要求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面料及主要技术要求 
数量/

单位 
*执行

标准 
图  片 

1 
春秋服 

 

1.春秋服面料：灰蓝

色；纱支：23s*23s(要

求经纬纱均为 23 支涤

棉 混 纺 纱 ); 密 度 ：

88*64； 

2.品种、成份含量：平

纹布，涤 65%，棉 35%

（偏差±5%）幅宽：

145 厘 米 （ 偏 差 ±

3%）。 

14000 

套 

GB18401

-2010

《国家

纺织产

品基本

安全技

术规

范》B

类 

 

 



2 
夏服 

夏裤 

1. 夏服 

夏服上衣面料：驼灰

色；纱支：45s*45s(要

求经纬纱均为 45 支涤

棉 混 纺 纱 ); 密 度 ：

110*76；品种、成份含

量：平纹布，涤 65%，

棉 35%（偏差±3%）幅

宽：145 厘米（偏差±

3%）； 

2. 夏裤 

夏服裤子面料：灰蓝

色；纱支：45s*45s(要

求经纬纱均为 45 支涤

棉 混 纺 纱 ); 密 度 ：

133*72；品种、成份含

量：平纹布，涤 65%，

棉 35%（偏差±5%）幅

宽：145 厘米（偏差±

3%）； 

14000 

套 

GB18401

-2010

《国家

纺织产

品基本

安全技

术 规

范 》 B

类 

 

 

 

3 
短裤 

马甲 

1. 马甲： 

马甲面料：驼灰色；纱

支：45s*45s(要求经纬

纱均为 45 支涤棉混纺

纱);密度：110*76；品

种、成份含量：平纹

布，涤 65%，棉 35%

（偏差±3%）幅宽：

145 厘 米 （ 偏 差 ±

3%）。 

2. 短裤 

短裤面料：灰蓝色；纱

支：45s*45s(要求经纬

纱均为 45 支涤棉混纺

纱);密度：133*72；品

种、成份含量：平纹

布，涤 65%，棉 35%

（偏差±5%）幅宽：

145 厘 米 （ 偏 差 ±

3%）。 

 

7000 套 

 

GB184

01-

2010

《国

家纺

织产

品基

本安

全技

术规

范》B

类 

 

 

 



囚服各样式规格尺寸与档差和极限偏差： 

 
 

3.商务要求 

    3.1 质量保证 

3.1.1 所有货物必须是在中国范围内合法销售的全新的正品，货物外观清洁，

标记编号字体清晰，明确，符合国家及该产品的出厂标准。 

3.1.2 所有产品、货物出厂时需提供出厂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3.1.3 对于影响货物正常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在技术规范中指出与否，

供应商都应提供在响应文件中明确列出。  

3.1.4 投标货物所使用的原材料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国家生产标准及

投标文件的承诺（样品）进行采购加工，不得以旧代新、以次充好。 

3.2 交货时间和地点及付款条件 

产品名称 部位名称 
规格尺寸 

档差 
极限偏差（cm） 

（+） M 

1、短裤马甲 

衣长 60.5 1.5 1 

胸围 109 3 1 

袖隆 52 1 1 

肩宽 43 1.6 1 

下摆 108 3 2 

缝制明线 针距 9～13 - 2 

裤长 52 2 2 

2、夏服 

衣长 70 1.5 1 

胸围 112 3 1 

袖长 24 1 1 

肩宽 49 1.6 1 

领面 45 - 1 

下摆 110 3 2 

缝制明线 针距 9～13 - 2 

裤长 97 2 2 

裤腰 74 4 1 

3、春秋服 

衣长 70 1.5 1 

胸围 112 3 1 

袖长 58.5 1 1 

肩宽 49 1.6 1 

领面 45 - 1 

下摆 110 3 2 

缝制明线 针距 9～13 - 2 

裤长 97 2 2 

裤腰 74 4 1 



3.2.1 交货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 6 个月内交货（但乙方需保证甲方囚服日

常需求）。  

3.2.2 交货地点：海南省新成监狱。 

3.2.3 付款条件：货物验收合格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

90%；剩余合同总价的 10%转为质保金，在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1 个月后，经

采购人确认在此期间产品质量良好，且使用正常的，采购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

付清余款（10%），如果此期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而中标人不及时更换的，采购

人有权从质保金中取得补偿。 

 

4.售后服务要求 

4.1 质保期 1 年，质保期自货物验收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非人为损坏免费

修改及更换。 

4.2 售后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穿着不合体，由供应商负责修改。经两次修改

仍不符合要求的包换，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3 对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如中标人未能做到上述的服务承诺，采购

人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由于中标人的保证

服务不到位，质保期的到期时间将顺延。 

4.4 质保期内因采购人使用、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由采购人承担，供应商

提供有偿服务。 

4.5 实际采购数量如有增加按合同单价增加部分结算 

5.验收： 

5.1 交货后，采购人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及招标文件及投标的技术要求进行验

收，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对货物进行验收，如验收不合格，由中标人返工并赔

偿因延期交货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如再次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并报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5.2 在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中标人提供的货物达不到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

或以劣充优，以旧充新等的情况，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中标人应及时更换符

合要求的货物，并赔偿因延期交货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如再次提供的货物仍

出现以上情形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6.供样要求： 

6.1 提供样品目录如下，若投标人不按供样要求和采购需求提供样品的或样

品与采购人提供的参考样品有重大差异的，均视为无效响应。 

6.2 投标样品要求： 

6.2.1 样品清单 

包号 采购品目名称 单位 数量 

B包 

1. 短裤马甲 套 1 

2. 夏服 套 1 

3. 春秋服 套 1 

6.2.2投标人的样品制作、搬运、安装、拆除等相关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投标人须自备样品封样的纸箱和封箱带等所需物品。 

6.2.3样品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若无特殊要求，于投标截止时间前

送达开标地点，否则不予接收。 

6.2.4送达样品时，必须提供样品清单（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包

号、样品名称及数量、投标人名称），并与投标样品摆放在一起。样品上不得

看见可以识别投标人的任何标志与标识。 

6.2.5评审采用盲样，由现场监督在评标前随机编号进入评审。 

6.2.6评审结束后，由现场监督人员现场监督，投标人应按采购代理机构

工作人员指示进行封样。 

6.2.7样品封样结束后，中标人的样品交由采购人封存保管，用于验收比

对；其他的投标样品由投标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样品退还，在项

目质疑投诉期结束后，并接到代理机构工作人员通知后自行处理样品。 

6.2.8本项目验收完成后，中标人收到采购人退还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办

理退还，移交后可自行处理样品。 

6.3特殊要求： 

6.3.1送样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前摆放完毕； 

6.3.2送样地点：如无特别通知送样至开标地点，并按现场工作人员指示

摆放。 

 

三、其他要求 

1、成交人要保持同采购人的密切联系，遇有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和反馈信息，



尊重项目业主方的意见，接受项目业主方的提议、监督和指导。 

2、报价人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成交

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成交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

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